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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

 
保荐机构名称：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国光股份（股票代码：002749）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胡志明 联系电话：18628162782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薛虎 联系电话：13666264257 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

露文件 
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

文件的次数 
无 

2.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

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

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

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

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是 

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

章制度 

是 

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

数 

自国光转债上市且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来，每月查看

募集资金账户的对账单；2020 年保荐机构对国光股份募集资金

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 1 次现场检查，并于现场检查时查询了

募集资金专户。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

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 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5 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5 次 

5.现场检查情况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

所规定报送 
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
及整改情况 

主要问题：国光股份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 2021

年 3 月开工建设，目前可转债募投项目新增用地尚在办理组件

报征程序，原因系受 2020 年 1 月 1 日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影响，

2020 年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调整建设用地组件报征工作涉及的

具体流程、资料要求等具体操作细节，公司重新办理新增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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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件报征手续，目前仍在审核中。国光股份 IPO 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，“年产 1.9 万吨环保型农药制剂生产线

项目”、“年产 6,000 吨植物营养产品生产线项目”已具备正式

投产条件，“年产 2,100 吨植物生长调节剂原药生产线项目”待

清水试验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完成，sis 系统完善等程序完成后

可进入正式生产。 

整改情况：国光股份抓紧推进可转债募投项目建设与 IPO 募投

项目正式投产。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2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

及结论意见 
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

情况 
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

情况 
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

是否合规 
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0 年 12 月 10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
中小板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介绍、董监高及三会运作、信息

披露。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

况 
无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无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无 

3.“三会”运作 无 无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无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无 

6.关联交易 无 无 

7.对外担保 无 无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无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

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无 无 

10.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无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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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

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 
无 无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
1.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- 

2.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是 - 

3.关于租赁房屋的承诺 是 - 

4.关于四川国光农化有限公司及其前身的历史沿革变动情况的

承诺 
是 - 

5.未能履行国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承诺时的约

束措施 
是 - 

6.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承诺 是 - 

7.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是 - 

8.关于国光股份子公司依尔双丰未取得房产权证房产的承诺 是 - 

9.股权激励承诺 是 -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。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公

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
无。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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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

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胡志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薛  虎 

 

 

 

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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